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（设备）材料与易耗品模块中

设备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维修登记流程

一、设备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的含义：是指房屋、构筑物的附属、配套设备资产，不单独计价，未在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（设备）登记过资产账。
二、设备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维修登记流程

1、采购人登录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（设备）-材料与易耗品模块-出入库管理-入库登记页面-点击“资金用途”，选择“维修更换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”-然后按照要求登记各项信息。

2、上传照片：

①拆下的旧件照片；

②新购配件的发票照片；

③采购合同图片(若有）；

④《福建师范大学维修配件及材料（旧物）交接单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》（须有仓管员签字“旧件已入库”）照片；

⑤《设备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维修验收单》照片。

①②③材料直接拍照上传，④⑤材料需到材料及易耗品模块的“入库初审”页面点击“操作”标识，再点击“打印交接单”、“打印耗材维修验收单”，完整填写好2份单据的信息并加盖公章后再拍照上传，且④⑤材料的纸质版须交一份给设备管理科留存。
二级资产管理员登录国有资产管理系统（设备）材料与易耗品模块进行初审后提交校管理员终审。终审通过后打印一份《福建师范大学材料与易耗品维修更换（不单独计价资产）登记单》，提交财务处作为报账依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6日
